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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经广东省经济体制改

革委员会粤股审[1992]16 号文批准，由汕头市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汕头信

托投资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汕头信托投资公司、汕头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中国交

通银行汕头分行等 5 家公司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审字[1993]67 号文及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证办复

[1993]125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93 万股，并于一九

九四年一月十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取得注册号为 4405001006652 号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3,430,000.00 元。 

本公司于 1994 年 1 月 19 日经粤证监[1994]05 号文批准，以总股本 10,343 万股为基

础,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送 1股的比例派送红股及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5股，

总股本增至 16,548.80 万股。 

本公司于 1995 年经股东大会批准，向国家股、法人股每 10 股派发 2 元，个人股每

10 股送 1 股同时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变更后总股本为 17,211.68 万股。 

本公司于 1996 年经股东大会批准，以总股本 17,211.68 万股为基础, 向全体股东按

每 10 股送 1 股的比例派送红股，总股本增至 18,932.848 万股。 

本公司于 1998 年 6 月 29 日经汕证监[1998]11 号文批准，以总股本 18,932.848 万股

为基础,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总股本增至 20,826.1325 万股。 

2005 年 11 月 30 日，本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汕头市电力开发公司与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电力开发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8.35％的国家股股

份中的 29%转予万泽集团。此次股权转让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以及证券监管

部门的批准和审核，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06 年 8 月 4 日出具股

权过户登记确认书。2006 年 7 月 31 日召开的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议案，公司以流通股股份

8,822.53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每 10 股转增 5.31 股。至此本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25,511.11 万股，万泽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23.68%，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汕头市电力开发公司变更

为万泽集团有限公司。2007 年度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减持本公司股份 1,275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99%，本次减持后，本公司总股本仍为 25,511.11 万股，总股本计人

民币 255,111,09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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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7 日，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

宜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 1896 号）和

《关于核准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

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97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23,058.1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 3.27 元，折合人民币 75,400 万元，非公

开发行股份用以购买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持有的深圳市万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更名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地

产）47.75%股权（参考评估值确定的交易作价为 8,813 万元）及常州万泽天海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天海）100%的股权（参考评估值确定的交易作价为为 66,587

万元）；与此同时，根据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需对本次拟置入资

产的范围等作出调整，万泽集团需以本次重组中评估值的等额现金 26,394.73 万元置

换深圳市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万泽地产持有 51%股权， 本公司持

有 49%股权）和北京市万泽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万泽地产持有 100%

股权），以上调整需在本次重组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60 个工作日内

实施完毕。 

2011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现金置换

方案，截至 2012 年 1 月 6 日，万泽集团已支付上述置换款项，拟置入资产股权过户

工作已完成，同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

资本（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110003 号《验资报告》，

2012 年 1 月 17 日本公司刊登了《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2012 年 1 月 1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230,581,000.00 股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485,692,096.00 股。 

2012 年 11 月 5 日，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经中国证监会备案

无异议的《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

关议案；2012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2 年

11 月 13 日；2012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发布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本次激励

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86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46 元，上市

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3 日，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496,552,096.00 股。 

2014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离职人员持有的股权

激励未解锁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注销离职人员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07,000 股，

回购价格为每股 2.46 元。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事宜已于 2014 年 8 月 4 日办理完

成，公司总股本从 496,552,096 股变更为 495,845,09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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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离职人员持有的股权

激励未解锁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注销离职人员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80,000.00

股，回购价格为每股 2.46 元；2015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第三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回购注销 21 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780,000.00 股，回购价格为

每股 2.46 元。上述限制性股票共计 4,060,000.00 股的注销事宜已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办理完成，公司总股本从 495,845,096 股变更为 491,785,096 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为 491,785,096 股，公司注册资

本为 491,785,096 元。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

字[2007]500 号）的规定，本公司将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09 年 12 月 7 日，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

宜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 1896 号）和

《关于核准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

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97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23,058.1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 3.27 元，折合人民币 75,400 万元，非公

开发行股份用以购买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持有的深圳市万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更名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地

产）47.75%股权（参考评估值确定的交易作价为 8,813 万元）及常州万泽天海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天海）100%的股权（参考评估值确定的交易作价为为 66,587

万元）；与此同时，根据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需对本次拟置入资

产的范围等作出调整，万泽集团需以本次重组中评估值的等额现金 26,394.73 万元置

换深圳市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万泽地产持有 51%股权， 本公司持

有 49%股权）和北京市万泽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万泽地产持有 100%

股权），以上调整需在本次重组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60 个工作日内

实施完毕。 

2011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现金置换方

案，截至 2012 年 1 月 6 日，万泽集团已支付上述置换款项，拟置入资产股权过户工

作已完成，同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110003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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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17 日本公司刊登了《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2012 年 1 月 1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常州天海 100%的股权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日以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日为基础确定为 2012 年 1 月末，合并日以被合并方经审

计的账面合并净资产 336,673,086.64 元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购买万泽地产

47.75%股权系收购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购买日以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实施完成日为基础确定为 2012 年 1 月末，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按交易作价确认为

88,130,000.00 元；两项合计新增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为 424,803,086.64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 23,058.10 万股股份，仅涉及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形式购买万泽集团所

持标的公司的权益，并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

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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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5,4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5,4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5,4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2 年：  75,400.00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 --- 

  2016 年：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完工

程度)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购买常州万泽

天海置业有限

公司 100%的股

权以及深圳市

万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已

更名深圳市万

泽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47.75%股权  

 购买常州万泽

天海置业有限

公司 100%的股

权以及深圳市

万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已

更名深圳市万

泽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47.75%股权  

75,400.00 75,400.00 75,400.00 75,400.00 75,400.00 75,4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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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系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股权，故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情

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截止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常州天海完成了对旗下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万泽

地产完成了对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鑫龙海置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股权的受

让方为万泽集团（履行承诺回购股权）。相关股权交易事项详见本公司 2015 年 5 月

26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告的《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此外，公司于 2016 年完成了对万泽地产及其

下属全资子公司天实和华置业（北京）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转让，相关股权交易事

项详见本公司 2016 年 2 月 4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2016 年 7 月 19

日公告的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系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股权,故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

毕募集资金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 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情况 

1、置入资产权属变更及现金置换资产情况 

2011 年 12 月 2 日，原万泽集团持有的常州天海 100%股权已变更至万泽股份名下，

并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新的营业

执照。2011 年 12 月 5 日，原万泽集团持有的万泽地产 47.75%股权已变更至万泽股

份名下，并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新的

营业执照。 

根据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需对本次拟置入资产的范围等作出调

整，万泽集团需以该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即 2009 年 3 月 31 日）评估值等额现金合

计 26,394.73 万元置换深圳市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万泽地产持有 51%

股权， 本公司持有 49%股权）及北京市万泽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万

泽地产持有 100%股权），以上调整需在本次重组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后 60 个工作日内实施完毕。2011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现金置换方案，万泽集团分别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201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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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按该次交易评估基准日评估值支付现金 5,910.04 万元、20,484.69 万元置换

安业公司 100%股权和万泽宏润 100%股权。 

 

2、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工商变更情况 

2012 年 1 月 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

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11000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1 月 6 日，本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3,058.1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27 元，折

合人民币 75,400 万元。本公司实际收到万泽集团以其持有的万泽地产及常州天海两

家公司股权作价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 230,581,000.00 元整，

溢缴款按《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入资本公积。本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

本及实收资本（股本）均为人民币 485,692,096.00 元。2012 年 1 月 9 日本公司取得

了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85,692,096.00 元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3、发行股份的上市情况 

2012 年 1 月 17 日本公司刊登了《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为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23,058.10 万股股份办理了登

记，该等新增股份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起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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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1、 本公司所收购的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运营情况良好，其经营持续盈利致股东权益不断增加；收购完成日至本报告截止日，常州万泽

天海置业有限公司已累计进行利润分配 490,658,491.30 元。账面主要资产负债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资 产 
评估基准日

2009.03.31 

合并日 2012.01.31 增长率 

本报告截止日

2016.12.31 

增长率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评估基准日

2009.03.31 

合并日

2012.01.31 

增长率 

本报告截止日

2016.12.31 

增长率 

流动资产

合计 

501,427,341.79 1,892,114,186.35 277.35% 1,158,284,195.49 -38.78% 流动负债合计 35,879,181.61 745,432,616.68 1977.62% 731,361,804.62 -1.89% 

非流动资

产合计 

517,339.27 6,791,516.97 1212.78% 18,974,831.13 179.3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5,000,000.00 816,800,000.00 395.03% 0 -100.00% 

            负债合计 200,879,181.61 1,562,232,616.68 677.70% 445,897,222.00 -71.46% 

资产总计 501,944,681.06 1,898,905,703.32 278.31% 1,177,259,026.62 -38.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301,065,499.45 336,673,086.64 11.83% 1,177,259,026.62 249.67% 

 

2、本公司收购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75%股权系收购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收购完成日，本公司按新增持股比例应享有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0,077,323.03 元；公司于 2016 年完成了对万泽地产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天实和华置业（北京）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转让，详见

本报告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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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产经营情况及效益贡献情况 

收购完成后置入资产整体运营情况良好。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主要开发的项目包括“常州太湖庄园”项目以及“深圳云顶香蜜湖”项目；

深圳市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购完成后已无在建项目，其主要定位于增加

本公司土地储备。 

收购完成后置入资产对本公司的效益贡献主要来源于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

其 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7,302.51 万元、营业成本 25,618.71 万元、营业利润

22,059.92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21,880.16 万元、净利润 15,829.60 万元；其 2013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110,120.96 万元、营业成本 56,534.29 万元、营业利润 32,134.85 万

元、实现利润总额 31,286.72 万元、净利润 23,140.50 万元；其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48,945.57 万元、营业成本 23,879.39 万元、营业利润 15,261.86 万元、实现利润总

额 14,412.17 万元、净利润 10,687.12 万元；其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51,494.94 万元、

营业成本 25,799.27 万元、营业利润 13,828.52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3,841.13 万元、

净利润 9,315.93 万元；其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818.74 万元、营业成本 10,066.90

万元、营业利润 1,467.12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425.21 万元、净利润 1,124.35 万元。 

 

(四) 利润承诺实现情况及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利润承诺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公司重大重组报告书中约定：“为进一步保障万泽股份及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万泽集团出具了《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补偿拟置入资产 2011-2013

年未来三年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承诺》，就本次交易完成后预测利润补

偿事项主要承诺如下： 拟置入资产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

润额为 37,145.75 万元，如果拟置入资产利润补偿期间所对应的各年度累计实际利润

之和低于所对应利润补偿期间累计预测利润之和，则万泽股份可决定按照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万泽集团持有的一定数量万泽股份股票（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

本次重组完成后万泽集团新增的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 

 

2、利润实现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置入资产 实现净利润 
利润承诺 

合计 
 

2011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合计 

   
常州天海
100%股权 

1,268.84 15,829.60 23,140.50 40,238.94 37,1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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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地产
47.75%股权 

246.67 -47.44 -453.28 -254.05 

合 计 1,515.51 15,782.16 22,687.22 39,984.89 37,145.75 

置入资产在利润承诺期间内，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之和为人民币 39,984.89 万元，三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之和为人民币 37,145.75 万元，实际净利润超出预测净利润人民币

2,839.14 万元，利润承诺已完成。上述利润实现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357 号”《关于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置入资产利润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予以审核。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航证券认为：置入资产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 39,984.89

万元，实际赢利数大于 37,145.75 万元（即业绩承诺的累计预测利润之和），

未出现应由万泽股份按照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万泽集团持有的一定数

量万泽股份股票（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次重组完成后万泽集团新增的股

份数量）并予以注销的情形，完成了置入资产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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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万泽集团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林伟光及其配偶杨竞雄的承诺履行情况具体如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1、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万泽集团不转让在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2011 年 12 月 

新增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已完成  

2、若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鑫龙海公司未取得城市更新项目立项审批，万泽集团将向万泽股份提出以不低于《资产评估报书》（中

联评报字[2009] 第 237 号）所确定的鑫龙海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之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利率之利息）回购鑫龙海公司全部股权之动议，

并将对万泽股份由此所致的所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履约时间为在发生需要万泽集团承担经济责任的情形的 60 日内。 

2012 年 2 月 
如承诺内容中

所述 
已完成 

3、若联合蓝海、中融盛世、百诚来不履行其做出的相关承诺，则万泽集团将承担该三家公司已出具的《承诺函》中所有义务，包括：

（1）在万泽宏润根据其签署的《项目转让协议书》、《“北京物美海之龙商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浩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补充协议》

和《关于北京物美海之龙商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浩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项目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等协议需承担任何违约

责任时，若联合蓝海、中融盛世、百诚来未能履行其《承诺函》所述应承担之义务，则万泽集团将承担相关义务；（2）在万泽宏润根

据“京地出[合]（2003）第 359 号”《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相关规定出现的任何需缴纳资金占用费、可能的滞纳金、补交

地价款或后续办证费用的情形时，若联合蓝海、中融盛世、百诚来未能履行其《承诺函》所述应承担之义务，则万泽集团将承担相关

义务。 

2011年 12月 28

日 
长期 履行中  

4、若万泽股份因上述资金往来与《贷款通则》不相符的情形受到任何处罚的，万泽集团将全额承担相关经济损失。 
2011年 12月 28

日 
长期 履行中  

5、为保障万泽股份及其除万泽集团外的其他中小股东，尤其是广大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利益，万泽集团承诺保证万泽股份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和业务的独立。 

2011年 12月 28

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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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6、（1）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再开展与万泽股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包括：①不在万泽股份开展电力及房地产开发业务

的城市区域内从事该等业务；②如万泽股份拟在其现有进行电力及房地产开发的城市之外的城市进行电力或房地产开发业

务，而万泽集团及其控制（包括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除万泽股份及其控股子企业以外的其他子企业已在该等城市中开

展电力或房地产开发业务时，万泽集团同意停止在该等城市中电力或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经营，并同意万泽股份对正在经营

的电力或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特别说明的是，在万泽股份开展或拟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的

城市中，如出现万泽股份因资金实力不足或其他客观原因致使万泽股份不足以获取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而万泽集团及实

际控制的临时性项目公司（即为获得项目而设立的特定公司）可能利用自身优势而获得项目时，万泽集团承诺，为更好的

保护万泽股份利益，万泽集团将首先利用自身优势获取该等项目；在获取该等项目后，万泽集团将在同等商业条件下首先

将该等项目转让给万泽股份；若万泽股份选择不受让该等项目，则万泽集团承诺将在该等项目进入实质性销售阶段之前整

体转让给其他非关联的第三方，不会就该项目进行销售，以免与万泽股份构成实质竞争。（2）将不利用对万泽股份的控

制关系或其他关系进行损害万泽股份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3）万泽集团及其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兼任万

泽股份之高级管理人员。（4）无论是万泽集团或下属子公司自身研究开发的、或从国外引进与他人合作开发的与万泽股

份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万泽股份均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5）万泽集团或万泽集团其他子企业如拟

出售与万泽股份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万泽股份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万泽集团承诺万泽集团自

身、并保证将促使万泽集团其他子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万泽股份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

的条件。(6)若发生该承诺函第（4）、（5）项所述情况，万泽集团承诺其自身、并保证将促使万泽集团其他子企业尽快

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欲出售或转让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万泽股份，并尽快提供万泽股份合理要求的资

料。万泽股份可在接到万泽集团或万泽集团其他子企业通知后三十天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购买或生产权。（7）如万

泽股份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万泽集团承诺其自身、并保证将促使万泽集团其他子企业将不与万泽股份拓展后的

产品或业务相竞争；可能与万泽股份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的，万泽集团自身、并保证将促使万泽集团其他子企业

将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万泽股份的竞争：a.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b.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c.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万泽股份来经营；d.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e.其他对维

护万泽股份权益有利的方式。”（8）万泽集团确认该承诺函旨在保障万泽股份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9）万泽集团确

认该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

性。(10)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万泽集团愿意承担由此给万泽股份及其股东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

与此相关的费用支出。（11）承诺函自万泽集团签署之日起生效，该承诺函所载上述各项承诺在万泽集团作为万泽股份股

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2011 年 12 月

28 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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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7、（1）万泽集团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万泽股份的公司章程规定处理与万泽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2）若万泽股

份必须与万泽集团或关联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则万泽集团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公平合

理，且符合万泽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万泽集团将不会要求和接受万泽股份给予的与其在

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2011 年 12 月

28 日 
长期 履行中  

8、《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保障履约能力的承诺函》，即万泽集团于确认需承担经济责任之日起一个月内对万泽股份进

行现金赔偿，若万泽集团超过履约时间未能以现金方式足额补偿万泽股份的，则万泽集团以本次重组新增股份对上市公司

或其他中小股东进行股份补偿。 

2011 年 12 月

28 日 
长期 履行中  

9、置入资产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额为 37,145.75 万元，如果拟置入资产利润补偿期间所对应

的各年度实际利润之和低于所对应利润补偿期间预测利润之和，则万泽股份可决定按照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万泽集

团持有的一定数量万泽股份股票（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重组完成后万泽集团新增的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 

2011 年 12 月

28 日 
三年 已完成  

10、杨竞雄女士作为林伟光先生的配偶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如下： 若林伟光先生个人出现履约能力不足之时，将以其控

制的全部境内外产业及个人财产作为林伟光先生履约的保障。 

2011 年 12 月

28 日 

如承诺内容中

所述  
履行中 

11、林伟光作为万泽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2、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 3、保证

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2011 年 12 月

28 日 
长期  履行中 

12、林伟光对《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万泽集团所做的相关承诺需承担的责任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1 年 12 月

28 日 
三年  已完成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使用情况报告 第 14 页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

内容一致。 

 

六、 结论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于 2012

年度内实施完成，实际交易情况与计划保持一致，相关资产的管理及运营情况良好。 

 

七、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7 年 10 日批准报出。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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